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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并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实施后，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但公司资产规模、

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化。预计本次交易将影响2016年净利润为-1,600万元左

右（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16年4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资产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华

股份”、“公司”或“出让方”）拟作价人民币3,200万元向佛山市高明高森木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或“高明高森”)出售公司持有的阳春市威利邦

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春威利邦”或“目标公司”）100%股权和公司对阳

春威利邦的债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市高明高森木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27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更合大道134号 

法定代表人：廖志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40684000004166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人造板材、纤维板,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情况：廖志文持股75%，霍钜秋持股15%，黎景生持股10%。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财务数据 

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受让方高明高森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9,657.00万 

元，净资产为201.00万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17,796.00万元，净利润为21.00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 

阳春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公司应收阳春威利邦的款项。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阳春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阳春市岗美镇轮塘村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魏福莹 

成立日期 2005.3.1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7817718971278 

经营范围 

加工、销售：木材、人造板、木地板、家具；造林工程设计、

林木种植；收购农副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威华股份直接持股 100% 

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公司应收阳春威利邦往来款为23,803.68万元。鉴于

阳春威利邦净资产为-18,675.30万元，已严重资不抵债，无力偿还上述往来款项，

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公司已累计计提坏账准备19,531.62万元。 

（三）交易标的运营情况 

阳春威利邦自投产以来，一直处于经营不佳及连续亏损状态，并已于2015

年10月底正式实施停产，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



司阳春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停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3)。 

（四）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阳春威利邦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3月31日(未审计) 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 

应收帐款 1,382,641.17 3,594,404.13 

其他应收款 57,264.73 58,462.73 

资产总额 69,544,459.74 84,434,872.90 

负债总额 256,297,432.61 279,751,059.25 

资产净额 -186,752,972.87 -195,316,186.35 

 2016年1-3月(未审计) 2015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87,325.88 75,978,482.93 

营业利润 7,721,867.68 -94,043,461.60 

净利润 8,563,213.48 -90,952,880.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320.87 -6,605,982.25 

备注：2016年一季度账面产生856.32万元净利润的主要原因为阳春威利邦将

持有的台山威利邦25%股权转让给了威华股份，获得了分红款和股权转让收益共

计1,036.74万元。上述款项已用于归还威华股份往来款。 

（五）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1、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亦不存在重大

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它情形。 

2、阳春威利邦存在以土地、房产等资产为威华股份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情

况，后续公司将根据转让合同约定尽快办理相关资产的解除抵押手续。 

3、威华股份不存在为阳春威利邦提供担保、委托其进行理财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6年4月15日，公司与交易对方佛山市高明高森木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关

于阳春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转让事宜之合同书》，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 转让标的及转让原则 

1、本合同所指转让标的是指出让方在签署本合同时依法享有的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及其对目标公司的应收往来款（截止到 2016年 3月 31日的应收往来

款金额为 23,803.68万元，公司已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19,531.62万元）。 

2、目标公司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原则上剥离给出让方，由出让方负责处理，

不纳入本次转让范围，出让方确实无法剥离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由双方另行



协商解决。截止到 2016年 3月 31日，目标公司流动资产总额为 2,274.57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1,815.43万元（不包括与出让方的往来款）。 

（二）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交易双方商定目标公司阳春威利邦的转让价款总计为含税人民币 3,200

万元人民币，包括转让方持有的阳春市威利邦 100%股权和应收阳春威利邦债权。 

2、 本合同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定金款人民币 640万元

整。受让方在办理完毕目标公司股东变更工商变更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出让方

支付第二期股权价款人民币 965 万元整。在出让方将目标公司所有的资产抵押、

担保和查封解除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三期股权价款人民币 1,595万元整。 

(三)股权过户及资产移交 

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日内，双方签署或者提供为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

记所需的相关资料。双方完成股权转让后，出让方应在三天内向受让方完成相关

资产的移交。 

（四）其他相关安排 

对目标公司资产的抵押、担保等权利限制，出让方应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7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所有解除手续。在合同签订前，出让方对目标公司的全部员

工已进行了妥善安置。 

（五）后续及违约责任 

1、双方确认，有关交易双方责任的承担以本次交易的基准日（以资产移交

为准）为界定原则，即资产移交完成后，若目标公司出现的经济或法律责任是因

为本次交易前的原因造成的，则由出让方负责处理，且所有的支付、赔偿或其他

责任均由出让方承担。若目标公司出现的经济或法律责任是因为本次交易后的原

因造成的，则由受让方负责。 

2、本合同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违反本合同中的声明、承诺和保证的，

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对方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和费用开支，包括但不限于

直接损失以及公告、律师、会计师等费用开支。 

（六）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出让方及受让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在出让方（威华股份）获得其有

权机构授权后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所处的人造板产业存在着结构性产能过剩及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形，

公司根据上述市场发展情况，拟逐步收缩中纤板业务，盘活相关资产。子公司阳

春威利邦自投产以来，经营情况不佳，连续亏损，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为降

低损失，公司已于2015年10月底对阳春威利邦正式实施停产。处置阳春威利邦有

利于进一步调整公司的资产结构，盘活资产，降低长期停产带来的更大损失。同

时，公司于近期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通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方式介

入稀土产品、氯化锂、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电池级碳酸锂的生产销售等新能源、

新材料领域，逐步实现公司业务的战略转型。 

本次交易实施后，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但公司资产规模、合并报表范

围将发生变化。本次资产转让所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增加公司流动资金，预计本

次交易将影响2016年净利润为-1,600万元左右（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交易双方签署的《关于阳春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转让事宜之合同 

书》。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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